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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04年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類別：地政 

科目：   

【蕭華強估價師】解答 

一、何謂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更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但在何

種情形下不在此限？又何謂權利變更之日？ 

【擬答】 

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指土地權利經總登記後，因土地標示有分割、合併、增減、地目變更及其他標示之變更，

或所有權及他項權利有移轉、分割、合併、增減或消滅等變更時，所為之登記。 

 （土登 85、93參照） 

不受一個月內申請限制之登記原因： 

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土法 73Ⅱ參照） 

權利變更之日： 

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

起六個月內為之。 

前項權利變更之日，係指下列各款之一者： 

契約成立之日。 

法院判決確定之日。 

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日。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經法院核定之日。 

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 

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 

法律事實發生之日。            （土登 33） 

二、除了土稅法規以外，請從土地開發面向說明地價稅之優惠與減免情形？ 

【擬答】 

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之土地： 

地價稅之優惠： 

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

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年。 

 （土地稅減免規則 17） 

申請減免之程序： 

依第七條至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或田賦者，公有土地應由管理機關，私有土地

應由所有權人或典權人，造具清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稽徵機

關為之。但合於下列規定者，應由稽徵機關依通報資料逕行辦理或由用地機關函請稽徵

機關辦理，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申請： 

辦理區段徵收或重劃之土地（應由主管地政機關列冊送稽徵機關辦理）。 

 （土地稅減免規則 22參照） 

更新地區之土地，其地價稅之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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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之土地及建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使用者，減半徵收但未依計劃進度

完成更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年。 

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百分

之四十。 

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實施權利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改領現金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都更

46） 

三、「一併徵收」之目的為何？又土地所有權人行使一併徵收請求權應具備之實質要件為何？ 

【擬答】 

一併徵收： 

徵收請求權，即土地徵收發動之權利，原則上專屬於政府擁有，以確保公共利益。惟避免

被征收者之權利被政府不當侵害，例如，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予一併徵收，或者

是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賦予人民亦具有徵收請求權，就原非屬徵收之標的物，行使其一

併徵收之權利。 

土地所有權人行使一併徵收請求權應具備之實質要件為： 

土地改良物之一併徵收請求權： 

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應徵收之土地改良物，得視其興辦事業計畫之

需要，於土地徵收公告之日起三年內徵收之。但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於需用土地人報請

徵收土地前，請求同時一併徵收其改良物時，需用土地人應同時辦理一併徵收。（土徵

5參照） 

殘餘地之一併徵收請求權：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或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

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年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

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土徵 8參照） 

四、我國都市土地內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的相關規定及此規定之目的為何？請分

別說明之。  

【擬答】 

都市計畫法就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的相關規定： 

土地權利關係人得自行申請： 

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

畫，並應附其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

公所依規定辦理。 （都計 24） 

遭受拒絕時之處理： 

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申請變更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請求處理；經內政

部或縣（市）（局）政府依法處理後，土地 權利關係人不得再提異議。 （都計 25） 

都市計畫之公開展覽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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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

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

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都計 19） 

得要求回饋之種類： 

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

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

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都計 27-1） 

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之意義： 

建立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之民主過程，尊重私有財產之規劃權。 

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建立由下而上之機制，可反應地方民眾需求。 

建立民眾參與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機制，讓民眾參與建構自己生活環境，建構出不同的

地方特色。 

藉由民眾參與及創新規劃，減少政府部門僵硬與制式化之規劃內容。 

納入民眾之需求，除可減少實施推動都市計畫之阻力，更有助日後實施管制之成效與公

共利益之達成。 

五、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經核准開發後，在哪些情形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報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廢止申請人原開發許可？又開發許可經廢止後，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編

定或變更編定之各種使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如何處理？ 

【擬答】 

廢止原許可之情形：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報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廢止原開發許

可或開發同意： 

違反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目的事業或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法規，經該管主管機關提出

要求處分並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整地排水計畫之核准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廢止或水土保持計畫之核准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廢止。 

申請人自行申請廢止。 

屬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委辦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議許可案件，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廢止原開發許可，並副知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依前二項廢止，其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已完成變更異動之登記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102.10.23修訂 （非管 21） 

廢止許可後之處理方法： 

開發許可依前項廢止，其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已完成變更異動之登記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已依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除依法提出申請變更編定外，應維持其使用地類別。 

已依核定計畫開發尚未完成使用者，其已依法建築之土地，除依法提出申請變更編定

外，應維持其使用地類別，其他土地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或變更編定前原使用地類別

辦理變更編定。 

尚未依核定計畫開始開發者，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或變更編定前原使用地類別辦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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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編定。 （非管 37Ⅱ） 

六、為利市地重劃作業之進行，在平均地權條例中，有關禁止或限制事項之規定為何？另規定禁

止或限制期間屆滿不得延長之立法意涵為何？ 

【擬答】 

重劃地區選定後，得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效力）： 

重劃地區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別

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左列事項：  

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前項禁止或限制期間，不得超過一年六個月。 

第一項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無須徵詢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之意見。 （平權 59） 

禁止或限制期間屆滿不得延長之立法意涵： 

平均地權條例第 59條，於實施市地重劃時，就禁止或限制期間，不得超過一年六個月之規

定。 

其立法意涵，係為避免主辦機關浮濫的延長其期間，而侵害了地主之處分及利用之權利。

另一方面之意涵，亦是督促主辦機關能在此限制期間內，加快辦理市地重劃之作業，提昇

重劃的效率，並節省重劃費用之支出，進而減輕地主之負擔，維護地主之權益。 


